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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立市对县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

统计指标责任体系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县政府有关部门，有关企事业单位：
为全面客观准确地反映全县及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经济社会发展实绩，进一步理顺市对县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指标主管部门与统计部门职责分工，压实工作责任，提高工作效率，县政府确定建立市对县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统计指标责任体系。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格落实部门职责分工

建立市对县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统计指标责任体系，是加强综合考核指标预警管理和提高科学决策水平的重要举措，对于强化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作用及各主管部门的调度指导作用，及时、全面、准确地把握全县经济运行动态和各考核指标在全市位次情况，找准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统计部门负责做好职责范围内考核指标统计任务部署、业务培训、数据审核和质量控制工作；加强对考核指标数据的分析研究与预测预警，在数据联网直报期间，加强与业务主管部门的沟通协调，发现问题及时调查核实、分析原因、提出建议，通过业务主管部门加大对基层、行业和企业的指导力度，确保上报数据真实、准确、全面地反映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实绩；加大分析报告力度，在数据联网直报期间，及时向县政府报告考核指标数据情况，市统计局反馈数据后及时向县政府报告结果。

各责任部门要建立健全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负责、专职责任人具体落实的上下联动、职责明确的考核责任体系，主动抓好对口衔接，进一步领会市考核部门的工作思路和打算，明确考核内容、形式与计分办法，准确把握考核动态和考核得分关键点；要主动对上报告考核亮点工作，积极争取市考核部门对我县的支持与认可；要坚持问题导向，主动与统计部门会诊研判、综合施策，对考核指标在全市位次比较靠后的和新增考核指标中数据来源不确定的，迅速抓整改抓提升，确保上游指标位次不降，中、下游指标位次有效提升；要加大对各镇（街道）及主管行业、企业的工作指导力度，做好部门统计工作，提高部门统计数据质量，主动与统计部门做好信息共享与联合培训。

县政府督查室负责对部门工作推进不力、进展缓慢的进行督查督办，督查情况与年度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考核结果挂钩。
二、建立考核指标数据分析联席会议制度

建立市对县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指标数据分析县级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主要职责是分析评估市对县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指标数据及位次情况，对考核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考核位次下降的指标，主动开展调查研究，及时提出对策建议。

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由县政府督查室、县发展和改革局、县经济和信息化局、县科技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农业局、县统计局、县服务业办公室组成。县政府分管负责人任联席会议总召集人，县政府办公室主任任联席会议召集人，县政府办公室分管副主任和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为联席会议成员。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分管副主任兼任办公室主任。

联席会议一般每季度召开一次，根据工作需要也可临时召开，主要是就市对县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指标数据开展趋势性研究，对各项重要指标数据进行监测、分析和评估论证。联席会议基本程序如下:

（一）联席会议由联席会议办公室根据考核指标数据情况及部门申请提出召开，或由总召集人、召集人提出要求决定召开。

（二）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或副主任通报考核指标数据及其变动趋势和位次等情况。

（三）各责任部门就各自负责的指标完成情况进行分析，提出整改措施。

（四）形成会议纪要印发各成员单位。

（五）各责任部门根据会议安排或县政府有关负责同志要求，按照各自职责分工抓好落实。
三、明确市对县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指标责任分工

（一）创新发展指标:研发经费占生产总值比重及提高幅度(责任单位:县科技局)，现代农业增加值占农林牧渔业增加值比重、现代农业增加值增长率(责任单位:县农业局)，规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利税率、规上工业利税增幅、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及增幅(责任单位:县经济和信息化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及增长率(责任单位:县发展和改革局)，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比重及提高幅度(责任单位:县服务业办公室)。

（二）协调发展指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及增幅(责任单位:县发展和改革局)，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及提高幅度(责任单位: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三）绿色发展指标:万元 GDP能耗下降率(责任单位:县经济和信息化局)。

（四）共享发展指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增长率（责任单位:县发展和改革局）
（五）市考核指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及增长率（责任单位:县发展和改革局）

（六）主要考核指标数据统计监测:加强对主要考核指标数据的统计核算和监测评估，加强对各责任部门统计工作的组织协调和指导服务，推进政府统计信息资源共享(责任单位:县统计局)。

四、工作要求

各责任部门要加强对考核指标数据的分析研究，定期对接市对我县考核指标推进情况，及时开展前瞻性分析预测和综合研判，采取有效措施做好考核工作；要加强对镇（街道）、行业、企业的工作指导，重点督促工作推进不理想的镇（街道）抓好整改，切实解决工作推进不平衡问题。

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要深入调查研究，对本部门、本行业经济运行主要指标进行认真分析和把握，并对各镇（街道）提出切实可行的指导意见。要认真落实联席会议部署要求，按照部门职责，密切配合、相互支持、形成合力。

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联席会议的日常工作，按照联席会议部署安排，每季度调度通报市对县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指标完成情况，跟踪督促联席会议议定事项和县政府确定事项落实，并及时向联席会议和县政府报告落实情况。
附件:1.沂源县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指标数据分析联席会议组成人员名单

2.市对县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指标责任分工表

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11月17日

附件１

沂源县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指标数据分析

联席会议组成人员名单

总召集人：郑良宪  县委常委、副县长

召 集 人：陈先军  县委党校党委书记、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成　　员：耿  旭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县政府法制

办公室主任、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
　    宋传方  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经济目标管理考核办公室 

主任、落实革命老区政策协调办公室主任
　　　　　冯成德  县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

　　　　　    朱西兵  县科技局局长

　　　　　    孙洪成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耿益民  县农业局局长

　　　　　    王小朋  县统计局局长

　　　　　    韩国栋  县服务业办公室主任
陈立兵  县政府法制办公室副主任
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县统计局，耿旭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王小朋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

附件2

市对县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指标责任分工表

	类别
	市对县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指标
	责任部门
	数据来源部门

	创新发展
	规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利税率
	县经济和

信息化局
	县统计局

	
	规上工业利税增幅
	
	

	
	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及增幅
	
	

	绿色发展
	万元GDP能耗下降率
	
	

	协调发展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
	县发展和

改革局
	

	共享发展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增长率
	
	

	市考核
指标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及增长率
	
	

	创新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及增长率
	
	

	
	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比重及提高幅度
	县服务业
办公室
	

	协调发展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及提高幅度
	县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
	

	创新发展
	研发经费投入总额、研发经费
占生产总值比重及提高幅度
	县科技局
	

	
	现代农业增加值占农林牧渔业增加值比重
	县农业局
	

	
	现代农业增加值增长率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法院，

县检察院，县人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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